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

114年度彰保險簡字第1號

原      告  謝凰媚  

訴訟代理人  謝佳惠  

被      告  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李啓賢  

訴訟代理人  陳彥文  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6日言

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

　㈠原告於民國107年11月14日向被告投保「宏泰人壽宏觀人生

終身壽險（不分紅保單）」【保單號碼：0000000000】並附

加宏泰人壽享依靠醫療費用健康保險附約12單位（下稱系爭

保險）。依系爭保險約定，在被保險人住院時，得按住院醫

療費用保險金給付。原告因右側乳癌已住院手術並接受第1

至6次化學藥物住院治療，並經被告理賠保險金。

　㈡嗣原告自112年1月9日起至112年6月6日止之第7至12次接受

化學藥物住院治療，經主治醫師診斷認為必須住院治療。原

告檢具所需文件向被告申請理賠，卻遭被告以「藥物注射自

費住院，僅於首次使用住院觀察有無後遺症或不良反應，倘

無發生，嗣後門診給藥即可，認無住院必要性」為由而拒絕

理賠。

　㈢惟原告確實經醫師診斷其疾病必須住院，且正式辦理住院手

續，並在醫院接受診療，且因當時Covid-19疫情關係，病房

承載量降載，部分病房須優先提供予Covid-19患者使用，基

於生命存活及傳染病疫情感染風險且經醫師考量認治療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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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誤，原告非以健保身分住院診療，各項醫療費用均為自

費。而系爭保險之約定，未限制不能以自費身分接受住院治

療，且面對全球Covid-19疫情嚴竣，除非真必要性住院治

療，否則醫病雙方不可能冒著沒因為癌症而死，卻被感染Co

vid-19而亡之風險去進行住院治療。故依系爭保險第12條約

定，被告應就原告實際支付之各項費用70％予以理賠。原告

已於112年7月14日向原告申請理賠，經被告於112年7月17日

受理該理賠申請，原告依系爭保險第12條約定，請求被告給

付保險金新臺幣（下同）17萬5,606元等語，並聲明：⒈被

告應給付原告17萬5,606元，及自112年7月17日起至清償日

止，按週年利率10％計算之利息；⒉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

執行。

二、被告答辯：

　㈠原告於112年1月9日至112年1月10日、112年2月6日至112年2

月7日、112年3月6日至112年3月7日、112年4月3日至112年4

月4日、112年5月1日至112年5月2日及112年6月5日至112年6

月6日，赴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（下稱

鹿港基督教醫院）住院及接受「法洛德注射液」化學藥物注

射治療。

　㈡原告於112年7月17日就前揭6次住院向被告申請理賠，被告

於112年8月9日收受醫療費用收據明細、出院病歷摘要及護

理紀錄後，發現原告雖於112年1月9日至112年6月6日間6度

至鹿港基督教醫院接受前揭治療，惟參酌護理紀錄記載，每

次注射後原告即自行躺床休息至隔日即辦理出院，期間未再

有任何治療行為，原告身上亦無留置任何管路；出院病歷摘

要之「病史」，記載原告並無已知藥物不良反應（without

unknown adverse drug reaction）、「住院治療經過」記

載原告之化療完成無副作用發生（After chemotherapy wit

h no side effect）。復法院向鹿港基督教醫院函詢原告之

住院必要性問題，經該院函復相關醫護人員皆未告知病人施

打該藥物必須住院等語，被告認原告無住院必要性，自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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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求給付保險金等語，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
　㈠原告於107年11月14日向被告投保「宏泰人壽宏觀人生終身

壽險（不分紅保單）」【保單號碼：0000000000】並附加系

爭保險，且原告於112年1月9日至112年1月10日、112年2月6

日至112年2月7日、112年3月6日至112年3月7日、112年4月3

日至112年4月4日、112年5月1日至112年5月2日及112年6月5

日至112年6月6日，因右側乳房惡性腫瘤而於鹿港基督教醫

院住院及接受「法洛德注射液」化學藥物注射治療等情，有

保險單、契約條款及鹿港基督教醫院112年6月16日診斷書

（見本院卷第25至73頁）附卷可稽，且為兩造所不爭執，堪

信為真實。

　㈡本院就原告於112年1月9日至112年1月10日、112年2月6日至

112年2月7日、112年3月6日至112年3月7日、112年4月3日至

112年4月4日、112年5月1日至112年5月2日及112年6月5日至

112年6月6日在該院接受「法洛德注射液」化學藥物注射治

療，是否必須住院一事，曾向鹿港基督教醫院函詢，經鹿港

基督教醫院以114年1月22日一一四鹿基院字第1140100070號

函表示「⒈貴院來函所示之謝凰媚君（下稱病人）於本院施

打法洛德（Fulvestrant）藥物當時，相關醫護人員皆未告

知病人施打該藥物必須住院。⒉任何醫療行為及所用藥物，

皆無法保證100％無副作用或併發症。病人因擔心副作用，

要求自費住院及施打自費藥物；基於病人自決原則，本院尊

重病人自主選擇的權利，依其意願提供相關醫療服務。」

（見本院卷第303頁）等語。足認原告於接受「法洛德注射

液」化學藥物注射治療，未經主治醫師診斷必須住院等情，

自與系爭保險第2條所約定「住院」係指「被保險人經醫師

診斷其疾病或傷害必須入住醫院，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

實在醫院接受診療」之要件不符，原告當不得依系爭保險第

12條約定，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。

四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復原告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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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既經駁回，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，即失其依據，應併予駁

回。

五、本件事證業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主張、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

料，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件判決之結果，爰不逐

一論列。
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彰化簡易庭　法　官　林彥宇　　　　　
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
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；並向本院繳足上訴裁判費

（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，請注意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9條規

定）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洪光耀

01

02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03

04

05

06

07

08

09

10

第四頁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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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width: 10px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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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width: 15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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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order-radius: 5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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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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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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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media print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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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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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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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彰保險簡字第1號
原      告  謝凰媚  
訴訟代理人  謝佳惠  
被      告  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李啓賢  
訴訟代理人  陳彥文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
　㈠原告於民國107年11月14日向被告投保「宏泰人壽宏觀人生終身壽險（不分紅保單）」【保單號碼：0000000000】並附加宏泰人壽享依靠醫療費用健康保險附約12單位（下稱系爭保險）。依系爭保險約定，在被保險人住院時，得按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給付。原告因右側乳癌已住院手術並接受第1至6次化學藥物住院治療，並經被告理賠保險金。
　㈡嗣原告自112年1月9日起至112年6月6日止之第7至12次接受化學藥物住院治療，經主治醫師診斷認為必須住院治療。原告檢具所需文件向被告申請理賠，卻遭被告以「藥物注射自費住院，僅於首次使用住院觀察有無後遺症或不良反應，倘無發生，嗣後門診給藥即可，認無住院必要性」為由而拒絕理賠。
　㈢惟原告確實經醫師診斷其疾病必須住院，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，並在醫院接受診療，且因當時Covid-19疫情關係，病房承載量降載，部分病房須優先提供予Covid-19患者使用，基於生命存活及傳染病疫情感染風險且經醫師考量認治療不得延誤，原告非以健保身分住院診療，各項醫療費用均為自費。而系爭保險之約定，未限制不能以自費身分接受住院治療，且面對全球Covid-19疫情嚴竣，除非真必要性住院治療，否則醫病雙方不可能冒著沒因為癌症而死，卻被感染Covid-19而亡之風險去進行住院治療。故依系爭保險第12條約定，被告應就原告實際支付之各項費用70％予以理賠。原告已於112年7月14日向原告申請理賠，經被告於112年7月17日受理該理賠申請，原告依系爭保險第12條約定，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新臺幣（下同）17萬5,606元等語，並聲明：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7萬5,606元，及自112年7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10％計算之利息；⒉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二、被告答辯：
　㈠原告於112年1月9日至112年1月10日、112年2月6日至112年2月7日、112年3月6日至112年3月7日、112年4月3日至112年4月4日、112年5月1日至112年5月2日及112年6月5日至112年6月6日，赴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（下稱鹿港基督教醫院）住院及接受「法洛德注射液」化學藥物注射治療。
　㈡原告於112年7月17日就前揭6次住院向被告申請理賠，被告於112年8月9日收受醫療費用收據明細、出院病歷摘要及護理紀錄後，發現原告雖於112年1月9日至112年6月6日間6度至鹿港基督教醫院接受前揭治療，惟參酌護理紀錄記載，每次注射後原告即自行躺床休息至隔日即辦理出院，期間未再有任何治療行為，原告身上亦無留置任何管路；出院病歷摘要之「病史」，記載原告並無已知藥物不良反應（without unknown adverse drug reaction）、「住院治療經過」記載原告之化療完成無副作用發生（After chemotherapy with no side effect）。復法院向鹿港基督教醫院函詢原告之住院必要性問題，經該院函復相關醫護人員皆未告知病人施打該藥物必須住院等語，被告認原告無住院必要性，自不得請求給付保險金等語，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原告於107年11月14日向被告投保「宏泰人壽宏觀人生終身壽險（不分紅保單）」【保單號碼：0000000000】並附加系爭保險，且原告於112年1月9日至112年1月10日、112年2月6日至112年2月7日、112年3月6日至112年3月7日、112年4月3日至112年4月4日、112年5月1日至112年5月2日及112年6月5日至112年6月6日，因右側乳房惡性腫瘤而於鹿港基督教醫院住院及接受「法洛德注射液」化學藥物注射治療等情，有保險單、契約條款及鹿港基督教醫院112年6月16日診斷書（見本院卷第25至73頁）附卷可稽，且為兩造所不爭執，堪信為真實。
　㈡本院就原告於112年1月9日至112年1月10日、112年2月6日至112年2月7日、112年3月6日至112年3月7日、112年4月3日至112年4月4日、112年5月1日至112年5月2日及112年6月5日至112年6月6日在該院接受「法洛德注射液」化學藥物注射治療，是否必須住院一事，曾向鹿港基督教醫院函詢，經鹿港基督教醫院以114年1月22日一一四鹿基院字第1140100070號函表示「⒈貴院來函所示之謝凰媚君（下稱病人）於本院施打法洛德（Fulvestrant）藥物當時，相關醫護人員皆未告知病人施打該藥物必須住院。⒉任何醫療行為及所用藥物，皆無法保證100％無副作用或併發症。病人因擔心副作用，要求自費住院及施打自費藥物；基於病人自決原則，本院尊重病人自主選擇的權利，依其意願提供相關醫療服務。」（見本院卷第303頁）等語。足認原告於接受「法洛德注射液」化學藥物注射治療，未經主治醫師診斷必須住院等情，自與系爭保險第2條所約定「住院」係指「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疾病或傷害必須入住醫院，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」之要件不符，原告當不得依系爭保險第12條約定，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。
四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復原告之訴既經駁回，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，即失其依據，應併予駁回。
五、本件事證業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主張、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，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件判決之結果，爰不逐一論列。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彰化簡易庭　法　官　林彥宇　　　　　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；並向本院繳足上訴裁判費（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，請注意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9條規定）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洪光耀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彰保險簡字第1號
原      告  謝凰媚  
訴訟代理人  謝佳惠  
被      告  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李啓賢  
訴訟代理人  陳彥文 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6日言
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
　㈠原告於民國107年11月14日向被告投保「宏泰人壽宏觀人生終
    身壽險（不分紅保單）」【保單號碼：0000000000】並附加
    宏泰人壽享依靠醫療費用健康保險附約12單位（下稱系爭保
    險）。依系爭保險約定，在被保險人住院時，得按住院醫療
    費用保險金給付。原告因右側乳癌已住院手術並接受第1至6
    次化學藥物住院治療，並經被告理賠保險金。
　㈡嗣原告自112年1月9日起至112年6月6日止之第7至12次接受化
    學藥物住院治療，經主治醫師診斷認為必須住院治療。原告
    檢具所需文件向被告申請理賠，卻遭被告以「藥物注射自費
    住院，僅於首次使用住院觀察有無後遺症或不良反應，倘無
    發生，嗣後門診給藥即可，認無住院必要性」為由而拒絕理
    賠。
　㈢惟原告確實經醫師診斷其疾病必須住院，且正式辦理住院手
    續，並在醫院接受診療，且因當時Covid-19疫情關係，病房
    承載量降載，部分病房須優先提供予Covid-19患者使用，基
    於生命存活及傳染病疫情感染風險且經醫師考量認治療不得
    延誤，原告非以健保身分住院診療，各項醫療費用均為自費
    。而系爭保險之約定，未限制不能以自費身分接受住院治療
    ，且面對全球Covid-19疫情嚴竣，除非真必要性住院治療，
    否則醫病雙方不可能冒著沒因為癌症而死，卻被感染Covid-
    19而亡之風險去進行住院治療。故依系爭保險第12條約定，
    被告應就原告實際支付之各項費用70％予以理賠。原告已於1
    12年7月14日向原告申請理賠，經被告於112年7月17日受理
    該理賠申請，原告依系爭保險第12條約定，請求被告給付保
    險金新臺幣（下同）17萬5,606元等語，並聲明：⒈被告應給
    付原告17萬5,606元，及自112年7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
    週年利率10％計算之利息；⒉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二、被告答辯：
　㈠原告於112年1月9日至112年1月10日、112年2月6日至112年2
    月7日、112年3月6日至112年3月7日、112年4月3日至112年4
    月4日、112年5月1日至112年5月2日及112年6月5日至112年6
    月6日，赴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（下稱
    鹿港基督教醫院）住院及接受「法洛德注射液」化學藥物注
    射治療。
　㈡原告於112年7月17日就前揭6次住院向被告申請理賠，被告於
    112年8月9日收受醫療費用收據明細、出院病歷摘要及護理
    紀錄後，發現原告雖於112年1月9日至112年6月6日間6度至
    鹿港基督教醫院接受前揭治療，惟參酌護理紀錄記載，每次
    注射後原告即自行躺床休息至隔日即辦理出院，期間未再有
    任何治療行為，原告身上亦無留置任何管路；出院病歷摘要
    之「病史」，記載原告並無已知藥物不良反應（without un
    known adverse drug reaction）、「住院治療經過」記載
    原告之化療完成無副作用發生（After chemotherapy with 
    no side effect）。復法院向鹿港基督教醫院函詢原告之住
    院必要性問題，經該院函復相關醫護人員皆未告知病人施打
    該藥物必須住院等語，被告認原告無住院必要性，自不得請
    求給付保險金等語，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原告於107年11月14日向被告投保「宏泰人壽宏觀人生終身壽
    險（不分紅保單）」【保單號碼：0000000000】並附加系爭
    保險，且原告於112年1月9日至112年1月10日、112年2月6日
    至112年2月7日、112年3月6日至112年3月7日、112年4月3日
    至112年4月4日、112年5月1日至112年5月2日及112年6月5日
    至112年6月6日，因右側乳房惡性腫瘤而於鹿港基督教醫院
    住院及接受「法洛德注射液」化學藥物注射治療等情，有保
    險單、契約條款及鹿港基督教醫院112年6月16日診斷書（見
    本院卷第25至73頁）附卷可稽，且為兩造所不爭執，堪信為
    真實。
　㈡本院就原告於112年1月9日至112年1月10日、112年2月6日至1
    12年2月7日、112年3月6日至112年3月7日、112年4月3日至1
    12年4月4日、112年5月1日至112年5月2日及112年6月5日至1
    12年6月6日在該院接受「法洛德注射液」化學藥物注射治療
    ，是否必須住院一事，曾向鹿港基督教醫院函詢，經鹿港基
    督教醫院以114年1月22日一一四鹿基院字第1140100070號函
    表示「⒈貴院來函所示之謝凰媚君（下稱病人）於本院施打
    法洛德（Fulvestrant）藥物當時，相關醫護人員皆未告知
    病人施打該藥物必須住院。⒉任何醫療行為及所用藥物，皆
    無法保證100％無副作用或併發症。病人因擔心副作用，要求
    自費住院及施打自費藥物；基於病人自決原則，本院尊重病
    人自主選擇的權利，依其意願提供相關醫療服務。」（見本
    院卷第303頁）等語。足認原告於接受「法洛德注射液」化
    學藥物注射治療，未經主治醫師診斷必須住院等情，自與系
    爭保險第2條所約定「住院」係指「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
    疾病或傷害必須入住醫院，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
    院接受診療」之要件不符，原告當不得依系爭保險第12條約
    定，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。
四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復原告之
    訴既經駁回，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，即失其依據，應併予駁
    回。
五、本件事證業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主張、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
    料，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件判決之結果，爰不逐
    一論列。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彰化簡易庭　法　官　林彥宇　　　　　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；並向本院繳足上訴裁判費
（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，請注意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9條規定）
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洪光耀

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彰保險簡字第1號
原      告  謝凰媚  
訴訟代理人  謝佳惠  
被      告  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李啓賢  
訴訟代理人  陳彥文 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
　㈠原告於民國107年11月14日向被告投保「宏泰人壽宏觀人生終身壽險（不分紅保單）」【保單號碼：0000000000】並附加宏泰人壽享依靠醫療費用健康保險附約12單位（下稱系爭保險）。依系爭保險約定，在被保險人住院時，得按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給付。原告因右側乳癌已住院手術並接受第1至6次化學藥物住院治療，並經被告理賠保險金。
　㈡嗣原告自112年1月9日起至112年6月6日止之第7至12次接受化學藥物住院治療，經主治醫師診斷認為必須住院治療。原告檢具所需文件向被告申請理賠，卻遭被告以「藥物注射自費住院，僅於首次使用住院觀察有無後遺症或不良反應，倘無發生，嗣後門診給藥即可，認無住院必要性」為由而拒絕理賠。
　㈢惟原告確實經醫師診斷其疾病必須住院，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，並在醫院接受診療，且因當時Covid-19疫情關係，病房承載量降載，部分病房須優先提供予Covid-19患者使用，基於生命存活及傳染病疫情感染風險且經醫師考量認治療不得延誤，原告非以健保身分住院診療，各項醫療費用均為自費。而系爭保險之約定，未限制不能以自費身分接受住院治療，且面對全球Covid-19疫情嚴竣，除非真必要性住院治療，否則醫病雙方不可能冒著沒因為癌症而死，卻被感染Covid-19而亡之風險去進行住院治療。故依系爭保險第12條約定，被告應就原告實際支付之各項費用70％予以理賠。原告已於112年7月14日向原告申請理賠，經被告於112年7月17日受理該理賠申請，原告依系爭保險第12條約定，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新臺幣（下同）17萬5,606元等語，並聲明：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7萬5,606元，及自112年7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10％計算之利息；⒉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二、被告答辯：
　㈠原告於112年1月9日至112年1月10日、112年2月6日至112年2月7日、112年3月6日至112年3月7日、112年4月3日至112年4月4日、112年5月1日至112年5月2日及112年6月5日至112年6月6日，赴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（下稱鹿港基督教醫院）住院及接受「法洛德注射液」化學藥物注射治療。
　㈡原告於112年7月17日就前揭6次住院向被告申請理賠，被告於112年8月9日收受醫療費用收據明細、出院病歷摘要及護理紀錄後，發現原告雖於112年1月9日至112年6月6日間6度至鹿港基督教醫院接受前揭治療，惟參酌護理紀錄記載，每次注射後原告即自行躺床休息至隔日即辦理出院，期間未再有任何治療行為，原告身上亦無留置任何管路；出院病歷摘要之「病史」，記載原告並無已知藥物不良反應（without unknown adverse drug reaction）、「住院治療經過」記載原告之化療完成無副作用發生（After chemotherapy with no side effect）。復法院向鹿港基督教醫院函詢原告之住院必要性問題，經該院函復相關醫護人員皆未告知病人施打該藥物必須住院等語，被告認原告無住院必要性，自不得請求給付保險金等語，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原告於107年11月14日向被告投保「宏泰人壽宏觀人生終身壽險（不分紅保單）」【保單號碼：0000000000】並附加系爭保險，且原告於112年1月9日至112年1月10日、112年2月6日至112年2月7日、112年3月6日至112年3月7日、112年4月3日至112年4月4日、112年5月1日至112年5月2日及112年6月5日至112年6月6日，因右側乳房惡性腫瘤而於鹿港基督教醫院住院及接受「法洛德注射液」化學藥物注射治療等情，有保險單、契約條款及鹿港基督教醫院112年6月16日診斷書（見本院卷第25至73頁）附卷可稽，且為兩造所不爭執，堪信為真實。
　㈡本院就原告於112年1月9日至112年1月10日、112年2月6日至112年2月7日、112年3月6日至112年3月7日、112年4月3日至112年4月4日、112年5月1日至112年5月2日及112年6月5日至112年6月6日在該院接受「法洛德注射液」化學藥物注射治療，是否必須住院一事，曾向鹿港基督教醫院函詢，經鹿港基督教醫院以114年1月22日一一四鹿基院字第1140100070號函表示「⒈貴院來函所示之謝凰媚君（下稱病人）於本院施打法洛德（Fulvestrant）藥物當時，相關醫護人員皆未告知病人施打該藥物必須住院。⒉任何醫療行為及所用藥物，皆無法保證100％無副作用或併發症。病人因擔心副作用，要求自費住院及施打自費藥物；基於病人自決原則，本院尊重病人自主選擇的權利，依其意願提供相關醫療服務。」（見本院卷第303頁）等語。足認原告於接受「法洛德注射液」化學藥物注射治療，未經主治醫師診斷必須住院等情，自與系爭保險第2條所約定「住院」係指「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疾病或傷害必須入住醫院，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」之要件不符，原告當不得依系爭保險第12條約定，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。
四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復原告之訴既經駁回，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，即失其依據，應併予駁回。
五、本件事證業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主張、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，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件判決之結果，爰不逐一論列。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彰化簡易庭　法　官　林彥宇　　　　　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；並向本院繳足上訴裁判費（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，請注意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9條規定）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洪光耀


